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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 日 

 

抵押人的迟延履行责任 

——应否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金的理解及争议 

前言 

在司法实践中，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下称“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是一个常见的

概念。民事判决书通常会载明下述内容，即“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1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强制

执行程序中，执行裁定书中也存在类似“查询、冻

结、划拨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xx元，并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按日息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或“以人民币 xx元

及应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自 xx 年月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人民币 xx元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计）为限，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

存款”的表述。然而，由于执行难的实际情况，现

实中，债务人对本金的完全偿付往往都存在难度，

更勿论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支付，有关加倍迟延

履行利息适用的讨论也较少。 

近期，我们代表抵押人参与某法院办理的一起

强制执行案件，抵押人以其房产为债务人提供担保，

在执行完毕本金和利息并即将结案之际，债权人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 年修正）》第二百六十条：被执行

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

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 年修正）》（2022 年 1 月 1 日

张抵押人应另行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债权人主

张的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抵押人是否需要超出担保范围另行承担加倍迟延

履行利息，皆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也导致本案一

度进入僵持状态。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本文将重

点分析仅作为抵押人身份的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

承担责任的问题。 

一、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不属于法定担保范围 

作为被执行人，在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

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情形下，债务人

因此需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若债务人需承担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是否意味着这也属于担保范围并

进而可优先受偿？我们认为，这应结合抵押合同的

约定、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立法目的和性质等进行

具体分析。 

（一） 法定的抵押权担保范围并不包括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 

根据我们此前的办案经验，在债权人和抵押人

所签署的《抵押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抵押权范围

通常会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已失效）

第四十六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

正式实施）版本中的条文序号，在 2017 年版本中为第二百五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

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

约定的，按照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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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三百八十九条3中的内容，即担保范围

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

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但并不单独

包含“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描述。 

结合相关解释以及司法实践，在适用法定的抵

押权担保范围情形下，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不属于主

债权，也不属于“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

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1、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vs 法定担保范围中的

“利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

用》（下称“《民法典理解与适用》”）对于《民法

典》第三百八十九条作出的理解4，担保范围中的“利

息”应仅包括约定利息和逾期利息，并未将“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纳入“利息”的范围内。同时，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其亦明确表

示法律中规定的主债权及利息中所谓的“利息”，应

当指的是主要为损失弥补功能的一般债务利息，而

非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倾向于认为属

于优先受偿范围的“利息”应当与主债权债务具

有同一性或强附随性，如果当事人约定“利息”属

于优先受偿范围，对该“利息”应进行限缩解释5。 

因此，法定担保范围中“利息”并不包含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 

2、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vs 法定担保范围中的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九条：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

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

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4 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下）》第 1001-1002 页。 
5 参见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8)浙 0122 民初 3482 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下）》第 1002 页。 
7 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下）》第 1002 页。 

“违约金” 

《民法典理解与适用》中亦明确违约金是一方

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与约定

不符时，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应当向另一方支付

的一定数额的金钱
6
。“违约金”应属于当事人之间

约定的范畴，不具有法定利息的性质，因此，《民法

典》第三百八十九条所提及的“违约金”亦不应包

括“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3、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vs 法定担保范围中的“损

害赔偿金” 

《民法典理解与适用》中明确表示损害赔偿金

的数额以债权人所受的损失为限7，因此，损害赔偿

金需根据合同约定及债权人的举证确定，与“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存在本质区别。 

4、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vs 法定担保范围中的

“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根据《民法典理解与适用》的内容，“保管担

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主要包括申请拍

卖的费用、评估费用、变卖费用等债权人合理支出

的费用
8
，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亦存在本质区别。 

（二）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

其主要作用并非为弥补债权人的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迟延履行利

息解释》”）第一条9的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8 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下）》第 1003 页。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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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包括了一般债务利息及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迟

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根据《迟延履行

利息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进行计算。因此，

不同于根据双方约定的一般债务利息，加倍迟延履

行利息是法定的，其基础是债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根据我们目前检索到的

相关司法案例，实践中的主流观点均认为加倍迟延

履行利息系法定利息，并不属于优先受偿权的范围，

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处理10。 

责令被执行人支付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是一种

法院主动实施的保障性的执行措施，其实施的目的

在于督促被执行人依法及时履行其义务。加倍迟延

履行利息主要属于对被执行人的迟延履行行为所

采取的诉讼法上的制裁行为，具有惩戒和遏制被执

行人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性质。因

此，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设立目的并非为了弥补债

权人的损失，更并非为弥补抵押权人的损失，作为

执行法院采取的一种制裁及惩戒措施，加倍迟延履

行利息不应当属于抵押担保债权所确定的优先受

偿的范围内。实践中，法院也倾向于认为加倍迟延

履行利息属惩罚性执行措施，与迟延履行期间的一

般债务利息的性质不同，纳入优先受偿范围缺乏法

律依据，且若将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纳入优先受偿范

围对普通债权人而言有失公允11。 

综上所述，若《抵押合同》中约定担保范围是

参照法律规定且未单独包括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

描述，则债权人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属于担保范

围并优先受偿，被司法实践支持的可能性不高。出

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债权人可以考虑将“加

 
10 参见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13 民终 3863 号民事判决

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 03 民终 80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1 民终 10264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5 民初 470 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6）浙 0303 民初 3041 号民事判决

书、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民初字第 1433 号民事判决

书。 

倍迟延履行利息”明确纳入合同约定，并尝试凭借

此约定届时主张优先受偿12。 

二、抵押人迟延履行情形下承担的责任 

实践中，从法院受理强制执行案件到最终处置

完毕抵押物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甚至需要以

“年”作为计时单位。那么抵押人是否要为此长时

间的执行过程承担责任，即单独向债权人支付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结合我们办案的经验，若抵押人存

在迟延履行情形，其可能会面临承担迟延履行金的

风险。 

（一） 抵押人不是给付金钱义务人，不另行

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结合我们办理类似案件及起草、审阅相关抵押

合同的经验，通常情况下，《抵押合同》主要就抵押

财产、抵押担保的范围、抵押期间、抵押物登记及

注销、抵押权的实现等条款进行约定。其中，抵押

人在抵押合同项下应承担的义务可以概括为配合

办理抵押登记，并在发生主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其他约定情形下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同时，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法院、仲裁机构对

于抵押人责任的描述通常为“若主债务人未按时

足额履行其付款义务，债权人有权以抵押人抵押的

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 

结合上述，我们认为，抵押人在抵押合同项下

应承担的义务系配合办理抵押登记、配合抵押物变

现（包括拍卖、变卖等）的行为给付义务，而非直

接向债权人支付金钱。该观点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法

院的认可，在我们代理的强制执行案件中，法院最

11 参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4）杭富执异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

书。 
12 目前公开查询到的案例中，双方约定的抵押权中并未单独包括“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的描述，法院基于此判决“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不属

于担保范围、不能优先受偿。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加倍迟延履行利

息”，是债权人可尝试的一种突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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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没有将抵押人认定为给付金

钱义务人。 

（二） 抵押人面临支付迟延履行金的风险 

如上所述，尽管抵押人不属于给付金钱义务人，

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零五条13的规定，抵押人仍有可能承担迟

延履行金。 

1、 迟延履行金的适用情形 

根据法律规定，迟延履行金适用对象履行的是

非金钱给付义务，其适用情形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相同，即“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

期间履行”。在我们代理的强制执行案件中，抵押人

最终被法院要求支付一定金额的迟延履行金。尽管

如此，我们对于法院要求抵押人承担迟延履行金的

决定仍存有一定的异议： 

首先，从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来看，通常情况

下，债务人偿付欠款时间有明确的期限，但对抵押

财产的变现时间未指定任何履行期限，且实践中也

无法进行限制。 

其次，从办理类似诉讼、执行案件的经验来看，

抵押物经过抵押登记以及法院冻结程序，抵押人无

法自行处置抵押物；在执行程序中也可能存在多个

法院协调移送、评估机构评估、执行异议等情况，

上述情况均由法院而非抵押人主导。总体而言，抵

押人在处置抵押物层面是较为被动的，客观上不存

在迟延履行的可能性及主观故意。 

2、 抵押人的风险注意点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办理类似案件的经验，我

们认为，抵押人应否在执行程序中支付迟延履行金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零五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

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

以及迟延履行金金额的确定均属于执行法院自由

裁量的范围。因此，抵押人可以尝试在执行程序中

尽量配合推进评估、拍卖、变卖等程序并且留存相

应书面材料，以尽量减轻其“未按判决、裁定和其

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

客观情况及主观故意，具体如下： 

(1)  对抵押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并对抵押财产

的位置、保存状态、权利负担、查封及冻结信息、

使用情况等详细情况如实向法院汇报； 

(2)  在法院、评估公司、鉴定机构等需要对抵

押财产进行现场调查时，配合法院及相关机构进行

现场调查，涉及抵押房产的，配合法院及相关机构

开锁、清空房屋； 

(3)  在法院、拍卖机构需要对抵押财产进行拍

卖时，根据法院及拍卖机构的要求配合提供抵押财

产的相关信息及材料； 

(4)  在强制执行进程缓慢时，适时催告法院并

书面留痕。 

综上所述，抵押人作为被执行人时，其应履行

的义务并非给付金钱义务，且其客观上不存在迟延

履行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抵押人不应属

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应承担加倍

迟延履行利息的“被执行人”的范围。但抵押人需

要注意配合执行，避免法院要求承担迟延履行金的

风险。 

三、结论及思考 

由于缺少明确的立法规定及司法裁判规则，且

执行案件存在诸多复杂因素，实践中可能存在大量

涉及抵押人应否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

金的纠纷。结合我们办理类似案件的经验以及相关

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

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

案件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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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倾向于认为抵押人在作为被执

行人时，其并非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主体，且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亦不属于债权人可以行使优先

受偿权的范围，因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应要求抵押

人承担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但存在法院要求抵押人

支付迟延履行金的可能性。 

为尽可能减少相应风险，债权人可以在抵押合

同中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和明确约定等方式将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纳入双方约定的抵押财产优先受

偿范围，而抵押人则可以通过在执行程序中尽量配

合推进评估、拍卖、变卖等程序的方式避免承担过

高的迟延履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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